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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農產品經營者
	
	驗證註冊號
	ZH-CAS

	申請資材類型
	申請肥料及防治商品化資材者，請填寫表一；申請土壤肥培管理使用資材者，請填寫表二；申請一般商業性種子種苗者，請填寫表三

	
	病蟲草害防治資材
	☐病害控制資材 ☐蟲害控制資材 ☐草害控制資材 ☐其他：

	
	生長調節資材
	☐生長調節劑 ☐儲藏輔助物質 ☐其他：

	
	微量元素資材
	☐應依規範檢附土壤或植體診斷結果證明並提供使用計畫

	
	土壤肥力改良資材
	☐栽培介質 ☐植物營養 ☐微生物 ☐土壤添加劑 ☐其他：

	
	☐其他：

	應檢附文件
	1.資材產品外包裝、與包裝標示圖片(需含產品名稱、成分、製造商、登記證字號等資訊)
2.資材採購憑證(已購買發票或收據；尚未購買者無須檢附)
3.其他經本公司要求之補充資料

	表一、肥料及防治商品化資材申請一覽表

	登記證字號/登錄字號
	商品名稱/中文名稱
	品目名稱/公告品項
	原料/組成分及其含量
	產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☐已了解肥料及防治商品化資材需重新審查申請

	表二、自製土壤肥培管理使用資材原料(成分)組成表

	原料/成分
	品牌/來源
	施用方法及用量(單位)
	來源
	備註

	
	
	
	☐國產 ☐進口
	

	
	
	
	☐國產 ☐進口
	

	
	
	
	☐國產 ☐進口
	

	
	
	
	☐國產 ☐進口
	

	資材性狀
	☐固態 ☐粉狀 ☐液態 ☐固態混合 ☐其他：

	自製有機資材製程用水
	☐無使用 ☐有使用 

	有機資材製程水源來源
	☐自來水 ☐地下水 ☐山泉水 ☐RO水 ☐其他：

	有機資材製程水源用途
	☐原料 ☐加工助劑 ☐清洗原料 ☐清洗設備 ☐烹煮 ☐冷卻 ☐稀釋溶解 ☐其他：

	☐已了解自製土壤肥培管理使用資材原料(成分)組成變更需重新審查申請

	☐已了解申請資料應確保真實、完整並符合相關規定；如填寫內容有偽造、不實，或應檢附文件未依規定提供、不符合要求或未齊全者，本公司得不予受理並退回申請。

	申請者簽名
	

	申請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


欄位不足者請另使用附件方式呈現

表三、申請一般商業性種子、種苗
	農產品經營者
	
	驗證註冊號
	ZH-CAS

	應檢附文件
	1.資材採購憑證(已購買發票或收據；尚未購買者無須檢附)
2.其他經本公司要求之補充資料

	作物生產資訊
	外購一般商業性：☐種子 ☐種苗
生產計劃天數：
類型：☐有機 ☐ 轉型期

	供應商資訊
	作物名稱
	

	
	品種
	

	
	廠商名稱
	

	
	負責人
	

	
	電話
	

	
	地址
	

	使用藥劑名稱
	☐有使用藥劑，名稱：
☐無使用藥劑

	使用其他合成化學物質名稱
	☐有使用合成化學物質，名稱：
☐無使用合成化學物質

	種子、種苗處理方式
	☐避免交叉污染之措施：
☐未處理
☐其他：

	嘗試取得合格種子、種苗紀錄說明
	

	無法取得合格種子、種苗原因說明
	

	☐已了解一般商業性種子、種苗變更需重新審查申請

	☐已了解申請資料應確保真實、完整並符合相關規定；如填寫內容有偽造、不實，或應檢附文件未依規定提供、不符合要求或未齊全者，本公司得不予受理並退回申請。

	申請者簽名
	

	日期
	




有機資材審查申請注意事項及聲明
1. 本人已詳閱並填寫本申請書的每一部分，若申請書填寫不清楚將可能被退件。
2. 本人已了解有責任遵守相關之法規。
3. 本人明白有機資材不得使用含有基因改造產品、化學農藥、化學肥料、動物用藥品或其他合成化學品等禁用物質。
4. 本人明白應確保其生產、加工、分裝、流通、販賣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，未含有前項所定禁用物質。
5. 本人清楚雖經審查通過得使用有機資材，但有機產品後續如檢測出禁用物質時，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、並配合接受驗證機構調查及相關處置。
6. 本人明白通過審查知有機資材若於追蹤查驗、展延查驗時發現申請項目與實際作業內容不同情況，如原料成份、或來源異動、製程方式變更及品名異動等，驗證機構得主動終止審查結果，並立即停止使用此有機資材。
7. 本人保證本申請書中填寫的資料都是真實的、準確的和完整的，並且同意遵守驗證機構規範的要求。若本人未能提交申請所需資料或不依從申請程序進行申請，驗證機構有權拒絕處理本人的申請。
8. 本人將遵守「中華驗證有限公司有機資材使用審查作業指導書」之相關規定，並認知驗證機構有修訂政策之權利。
9. 自驗證機構收到申請書起，本人即接受驗證機構訂立的各項審查作業要求，包括對所申請資材之製造、分裝過程，進行合理且必要之文件審查及現場核，並接受追查及產品抽樣檢驗。若無特殊原因而拒絕配合上述各項審查作業之執行，且導致任何損失，願負責所有法律和賠償責任。
10. 本人明白驗證機構受理此份申請書，並不代表已經通過審查。
11. 因可歸責本人之事由致書面審查後1個月內未完成補件、改善或不符規定者或無法進行審查，則本人同意驗證機構駁回有機資材審查申請。

	申請單位或負責人：
	
	(簽章)

	填 表 人：
	
	(簽章)

	中 華 民 國
	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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